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擬辦：

聯 絡 人：李珮瑛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(02)23123456#288018                  

速別：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簽 於  中華民國 113年11月15日

研究發展處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

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下稱國科會）檢送自然科學與

永續研究發展處「永續發展整合研究114年度計畫申請及

議題/研究主題說明」，請核示。

 依據本校113年11月13日校研發字第1130111268號書函

 

轉知本院各教學研究單位。

本案依年底大批計畫之方式辦理，欲申請者務請詳閱計

畫申請及議題/研究主題說明之各項規範，並於各科系所

訂定之期限內完成線上申請作業。

各科系所承辦人請至國科會網站製作彙整名冊（橫式1式
2份）並完章後，於113年12月25日 (週三) 下午5時前送研

發分處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
公文流程：【線上簽核公文】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→醫學院(決行)→(會辦)醫學院
秘書組→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

備註： 
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單位

裝

訂

線

              

檔號： 0113/540301/012
保存年限： 10年

第1頁，共1頁

創號: 1130114919

承辦人

113/11/15 15:33:50

醫 學 院 研 究
發 展 分 處

約聘副理
李珮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任

113/11/15 15:47:33

醫 學 院 研 究
發 展 分 處

主 任
詹迺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約聘幹事

113/11/18 09:15:25

醫學院秘書組

約聘幹事
魏婉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院長

113/11/15 18:12:33

醫 學 院
秘 書

賴慧玫                  

醫 學 院
院 長

倪衍玄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甲)

決
行


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說明：

國立臺灣大學 書函
地 址：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       
聯 絡 人：王若蓁
聯絡電話：(02)33666307
電子郵件：rjwang@ntu.edu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3年1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 校研發 字第 1130111268 號
速別： 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國科會來文、114年度計畫申請及議題研究主題說明、計畫主持人近五年研究成
果表格、校內大批計畫公告1130110149號書函

 檢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下稱國科會）自然科學與

永續研究發展處「永續發展整合研究114年度計畫申請及

議題/研究主題說明」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 

依國科會113年11月6日科會自字第1130077575號書函辦

理。

國科會自然處為推動永續發展學術研究，由永續科學學

門每五年依國際研究發展趨勢及我國自身發展需求，進

行學門（中程）規劃及研訂「永續發展整合研究」，作

為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推動方向。

為強調臺灣在地問題與需求及提升人文社會科學參與能

量，於108年完成第四次中程規劃修訂。「永續發展整合

研究114年度計畫申請及議題/研究主題說明」詳如附件。

本項計畫屬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，獲補助之計畫列入

該會專題研究計畫件數計算，申請期限及方式悉以本校

113年11月12日校研發字第1130110149號書函（諒達）規

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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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

六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(四)

七、

八、

計畫類型：「永續發展整合研究」為鼓勵團隊方式進行

跨領域整合研究，除「新進人員個別型」及「前瞻個別

型研究」外，皆以整合型計畫申請。

重要注意事項：（詳如附件說明）

整合型計畫：整合團隊必須有3位以上之總/子計畫主持

人組成，並由各主持人服務單位送出計畫書申請。計

畫書審查後，每一整合型團隊必須有3位以上(含總/子
計畫主持人)通過，總主持人計畫通過為必要條件。並

將「整合型研究計畫自我檢核表」納在CM04中。

計畫書請依附件所列議題與研究主題研擬計畫內容，

並於計畫書中敘明所提研究內容所依據之研究議題、

主題與研究方向。整合型計畫須於「整合型研究計畫

項目及重點說明(表CM04)」及「研究計畫中文摘要(表
CM02)」中列明所依據之議題與研究主題；個別型計

畫則於「研究計畫中文摘要(表CM02)」中列明。

為落實跨領域研究(TDR)精神，並強化原住民族相關研

究合宜性。若研究內容涉及「原住民或原住民族土地

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土地」之計畫，請依原住

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1項中所述原則，於計畫書內規劃

相關事宜。

為促進研究計畫之科學資料產製品管、資料保存及研

究成果資料分享。鼓勵於研究計畫納入「研究資料管

理方案(Data Management Plan, DMP)」。

相關附件可由國科會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處網頁

(https://www.nstc.gov.tw/nat/ch)公告事項中取得。

其他相關事宜，請洽詢本案國科會聯絡人(自然科學與永

續研究發展處湯宗達副研究員，TEL:02-27377001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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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登載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、各一二級單位

副本：研究計畫服務組、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

第3頁，共3頁


	簽1130114919
	1130111268-函告公文

